“生猪定点屠宰厂（场）设置审查”事项

告知承诺书文本

审批部门告知书

本告知书告知申请人办理变更生猪定点屠宰证审批事项的法律依据、事项办理应当具备的条件和技术能力、审批部门承担的责任、申请人承担的责任、申请人违诺惩戒措施、监管措施等。
一、办理事项

名称：生猪定点屠宰厂（场）设置审查

二、事项依据

《生猪屠宰管理条例》（1997年12月19日国务院令第238号，2021年6月25日第四次修订）第九条：生猪定点屠宰厂（场）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根据生猪屠宰行业发展规划，组织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本条例规定的条件进行审查，经征求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的意见确定，并颁发生猪定点屠宰证书和生猪定点屠宰标志牌。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变更生产地址的，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重新申请生猪定点屠宰证书；变更屠宰厂（场）名称、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应当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后15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机关办理变更生猪定点屠宰证书。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其确定的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名单及时向社会公布，并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备案。

三、准予办理的条件

申请人有较严重的不良信用记录或者存在曾作出虚假承诺等情形的，在信用修复前不适用告知承诺审批。本事项适用于生猪定点屠宰厂（场）设置审查申请。
（一）申请人应当具备的条件

1.有与屠宰规模相适应、水质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水源条件；

2.有符合国家规定要求的待宰间、屠宰间、急宰间、检验室以及生猪屠宰设施设备和运载工具；

3.有依法取得健康证明的屠宰技术人员；

4.有经考核合格的兽医卫生检验人员；

5.有符合国家规定要求的检验设备、消毒设施以及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污染防治设施；

6.有病害生猪及生猪产品无害化处理设施或者无害化处理委托协议；

7.依法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8.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或排污登记表以及可能涉及到的入河排污口设置同意文件等符合环保要求的相关证明材料。
（二）申请人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

申请人可通过各区政务服务中心窗口、政务服务平台提交承诺书和申请材料：

1.生猪定点屠宰厂（场）设置审查申请表

2.生产用水水质测报告或市政供水缴费凭证；

3.厂（场）总平面图，屠宰间和急宰间工艺平面图及工艺说明；

4.屠宰、检验、消毒、污染防治等设施设备和运载工具清单；

5.屠宰技术人员花名册及健康证明；

6.兽医卫生检验人员花名册、健康证明及考核合格证书；

7.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清单，或无害化处理委托协议和暂存设施设备清单；

四、违诺惩戒

（一）对于申请人未按时提交告知承诺书约定的申请材料的，不予直接作出同意决定。

（二）申请人未履行承诺，隐瞒真实情况或提供虚假材料的，认定为申请人作出虚假承诺行为，直接撤销行政许可决定，并按照未取得《生猪定点屠宰证》擅自从事生猪屠宰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违诺失信信息将共享至“北京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并在“信用中国（北京）”网站（网址：http://creditbj.jxj.beijing.gov.cn）的“信用服务”栏目下的“信用承诺及履约践诺信息公示”模块（网址：http://creditbj.jxj.beijing.gov.cn/credi-portal/promise/violation/list）“违诺失信公示”功能对外进行公示。公示规则如下：申请人一年轻微违诺失信信息未超过三条时，只记录不公示；但一年内轻微违诺失信信息达到三条（含）以上时触发惩戒机制，轻微违诺失信信息将按一般违诺失信情节对待，最短公示期为一个月，最长公示期为六个月。一般违诺失信信息纳入北京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后即对外公示，最短公示期一个月，最长公示期为六个月，满足以下两种情形的触发惩戒机制，一般违诺失信信息将按严重违诺失信情节对待，最短公示期延长至六个月，最长公示期延长至一年：（1）一年内轻微违诺失信信息达到三条（含）以上，且一般违诺失信信息为一条的；（2）一般违诺失信信息超过两条（含）以上的。严重违诺和虚假承诺失信信息纳入北京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即对外公示，最短公示期为六个月，最长公示期为一年。公示期届满的违诺失信信息不再公示，未履行违诺失信惩戒的除外。
五、审批部门职责

（一）解释说明

审批部门应当对申请人提出的咨询问题进行解释说明。

申请人可通过各区政务服务窗口、电话或政务服务平台等方式进行咨询。

（二）审批

审批部门受理申请人签署的告知承诺书以及符合告知承诺书约定的材料后，直接作出同意的决定。

审批部门应当自作出同意许可决定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发放《生猪定点屠宰证》，并在《生猪定点屠宰证》上注明通过告知承诺方式取得。
告知承诺书经审批部门盖章、申请人签字或盖章后生效。告知承诺书一式两份，由审批部门和申请人各保存一份。

（三）信息公开

除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公开会对第三方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信息外，申请人的告知承诺内容通过审批部门网站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社会稳定的政府信息，不予公开。

（四）监管

对作出准予许可的行政许可事项，进行监管。

1.审批事项办结后三个月内，主动开展抽查检查，对申请人承诺情况进行核查；

2.所有抽查检查合格的审批事项采取“双随机、一公开”的方式，进行日常监管；
3.执法监管结果纳入“互联网+监管”平台。

（五）诚信管理

对于轻微违诺失信行为，有关情况纳入北京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只记录不公示；对于一般违诺失信行为，有关情况纳入北京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并对外公示，最短公示期一个月，最长公示期为六个月；对于严重违诺和虚假承诺失信行为，有关情况纳入北京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并对外公示，最短公示期为六个月，最长公示期为一年。公示期满的违诺失信信息不再公示，未履行违诺失信惩戒的除外。

六、申诉渠道

申请人可通过12345市民服务热线对生猪定点屠宰厂（场）设置审查事项进行投诉举报。
违诺公示信息异议申诉。申请人认为“北京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的违诺失信信息与事实不符或者不应该公开的，可通过“信用中国（北京）”网站（网址：http://creditbj.jxj.beijing.gov.cn）中“信用服务”栏目，找到“信用承诺及履约践诺信息公示”模块（网址：http://creditbj.jxj.beijing.gov.cn/credi-portal/promise/violation/list）中的“违诺失信公示”功能，查看正在公示的违诺失信信息，进入失信信息详情后通过“我有异议”功能在线发起异议申诉申请。
违诺公示信息信用修复。申请人如需对违诺失信信息进行修复，可通过“信用中国（北京）”网站（网址：http://creditbj.jxj.beijing.gov.cn）中“信用服务”栏目，找到“信用承诺及履约践诺信息公示”模块（网址：http://creditbj.jxj.beijing.gov.cn/credi-portal/promise/violation/list）中的“违诺失信公示”功能，查看正在公示的违诺失信信息，进入失信信息详情后通过“违诺失信修复”功能在线进行信用修复（注：只有超过最短公示期后“违诺失信修复”按钮才会出现，即最短公示期内不提供违诺失信修复服务）。
七、其他事宜

申请人有较严重的不良信用记录或者存在曾作出虚假承诺等情形的，在信用修复前不适用告知承诺制。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设置审查申请人承诺书
一.申请人基本信息

名    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 系 人：                                    

联系方式：                                    
二、申请人承诺

申请人现作出下列承诺：

（一）已经知晓审批部门告知的全部内容；
（二）申请人无未信用修复的较严重的不良信用记录或者曾作出虚假承诺等情形；
（三）已达到相应的条件、标准和技术要求，具体是：

1.有与屠宰规模相适应、水质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水源条件；

2.有符合国家规定要求的待宰间、屠宰间、急宰间、检验室以及生猪屠宰设施设备和运载工具；

3.有依法取得健康证明的屠宰技术人员；

4.有经考核合格的兽医卫生检验人员；

5.有符合国家规定要求的检验设备、消毒设施以及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污染防治设施；

6.有病害生猪及生猪产品无害化处理设施或者无害化处理委托协议；

7.依法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8.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或排污登记表以及可能涉及到的入河排污口设置同意文件等符合环保要求的相关证明材料。
（四）所填写的基本信息、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合法、有效、完整；

（五）愿意承担未履行承诺、虚假承诺的法律责任，以及审批部门告知的各项惩戒措施；

（六）所作承诺是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示。

申 请 人 （章）：                       审批部门（章）：                   
日          期：      年    月    日   日         期：      年    月    日
